
第 5172號公告 運輸署

道路交通條例 (第 374章 )

指定駕駛學校公告

現公布本人已行使《道路交通條例》(第 374章 )第 88K條所賦予的權力，將以下地點指定為駕
駛學校，有效期由 2019年 8月 16日起至 2023年 7月 7日止：

 九龍觀塘有信街 8號。

 上述駕駛學校的東主為新觀塘駕駛學院有限公司。

2019年 8月 16日 運輸署署長陳美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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